
石首市《新生儿落户》一事联办工作指南

一、办理条件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新生儿，其母亲(或委托人)可提出

申请:1.在全市各级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以下简称“助

产医院”）出生（一个月以内）的婚生新生儿；2. 符合石

首市落户、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登记、社会保障卡申领的

政策要求。(非家庭户口、新生儿姓氏非随父姓或者母姓、

新生儿未取名，非婚生、父母离异或单亲等情况，当前暂不

予联办，待全面推广实施后逐步纳入。)

二、联办事项

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新办、对新出生婴儿办理出生登记、城

乡居民医保个人参保登记（新生儿参保登记）、社会保障卡

申领（申领）（新生儿）。

三、办理方式

办事人在石首市人民医院、石首市妇幼保健医院、石首

市中医医院“出生一件事”综合窗口现场申请。

四、材料清单

1.父母双方身份证原件

2.父母结婚证原件

3.父母双方户口簿原件

4.委托受权书或受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母亲未到现场需提供）



石首市新生儿落户“一事联办”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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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父母双方身份证原件 2、父母结婚证原件

3、父母落户方户口簿原件 4、授权委托书和受委托人身份

证（母亲未到场办理须提供）

提出申请

“出生一件事”

综合窗口受理

申请人填写《石首市新生儿落户“一事联办”登记表》

暂不纳入的情形：非家庭户口、新生儿姓氏非随父姓或者母姓、

新生儿未取名、父母户口均不在石首市辖区、父母离异或单亲、

非婚（或婚外）生育、母亲身份不明、父母一方为少数民族、

外国人或港澳台居民、身份证件无效等情况

办理出生医学

证明

符合要求的当场即办理颁发出生医学证明，并将相关收件材料扫描

上传至联办系统

出生医学证明副页、落户方户口簿全户页、《石首市新生儿落户“一

事联办”登记表》等纸质材料寄送至落户地派出所

户口登记

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受理专员及时查收、

核实联办系统上传及快递邮寄的相关

资料，办理户口登记，并将信息上传至

联办系统

短信提醒申请人到

派出所领取户口页

或邮寄给申请人

新生儿医保

参保登记

医保局专人审核联办系统材料，为新生儿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登记

新生儿社保卡

申领

人社局专人审核联办系统材

料，为新生儿办理社保卡

短信提醒申请人到就近领取或邮

寄给申请人

办结 申请人通过到付方式或就近现场获得社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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